附件2：
武汉市劳动保障监察
日常巡查计划

（二〇一  年）
	监察科别
	
	监察员姓名
	
	
	

	巡查时间
	巡查户数
	备注

	一月
	
	

	二月
	
	

	三月
	
	

	四月
	
	

	五月
	
	

	六月
	
	

	七月
	
	

	八月
	
	

	九月
	
	

	十月
	
	

	十一月
	
	

	十二月
	
	

	合计
	
	

	科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分管队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监察科应于每年12月28日前制订次年度巡查计划；

2、巡查计划可按监察员两人一组编制；
      3、巡查单位不应与年检单位重复；

      4、本计划一式两份，一份存监察科，一份交案件审理科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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